附件1
回复表格—
发展南丫石矿场地区意向书

请于2025年7月2日（星期三）中午12:00或之前填妥回复表格，一式两份，送往位于香港添马添美道2号政府总部东翼2楼入口的发展局（公务科）- 承建商投递箱（专业事务组）的「尖鼻咀和白泥、前南丫石矿场及南大屿生态康乐走廊」发展意向书投递箱。建议你在递交意向书时附上一个有辅助资料的建议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绘图、图则及说明书。如表格空位不敷应用，请另加页填写。本回复表格可以英文或中文填写。
[bookmark: _GoBack]
A. 有兴趣者资料

1. 公司名称：
	
	(英文)：
	


	(中文)：
	




2. 联络人姓名及职衔：
	
	





3. 联络电话号码：
	
	




4. 联络电邮：
	
	




B. 有兴趣者及财团发展商(或拟议财团发展商)的成员或母公司(视何者适用而定)的背景

5. 核心业务(请包括简历及行业经验)：
	
	






6. 在香港及／或其他地方发展及／或营运任何渡假区／酒店的资料：
	
	






7. 在香港及／或其他地方发展及／或营运任何游艇停泊处的资料：
	
	







C. 提供的意见

整体

8. 你对于发展该用地为如第IV部所述之「毗临湖畔，背靠山领的高端度假村，并附设世界级游艇停泊处及低密度名贵宅第」有何意见？你认为该三项拟议用途之间会产生甚么协同效应，可令该综合发展项目能更具吸引力及有价值？ 


	





9. 你对于如第V部所述之该用地面积及三项用途的地积比率分布有何意见？你对于如图二拟议的大致布局，即旅游及康乐部分座落东边及住宅座落西边；并在中间设有码头及社区中心有何意见？

	





10. 就用地的发展和营运，你提议采用那种商业模式？你会独力设计、兴建、资助及营运所有设施吗？或你会与其他投资者或市场参与者合作？如是，你和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的分工如何?

	





11. 你如何看待与该用地旁的「综合发展区」用地的可能联系？如果你认为加入其作综合发展是有利的，你打算怎样接触「综合发展区」用地的业权人以探讨合作的可能？

	





旅游及康乐发展

12. 在考虑第IV部所述之定位及第V部第25 - 27段所述要发展旅游及康乐时可能要加入的元素后，你会提出哪些 (i) 度假设施(别墅、酒店及豪华露营区)；(ii) 康乐活动(水上及陆上运动)；及(iii) 商业活动(如商店及餐厅) 以最好运用该用地(包括人工湖、茂林山麓、1公里长的海岸线及邻近水体)，以提供独一个独特体验(包括一些是在香港首创的)，以吸引高消费力的游客消费及留宿以及留宿更长时间。请提供拟议的计划参数(包括用地面积、地积比率、建筑物高度、房间数目及面积(适用于度假设施)等方面)、活动用途或类型、及该用地此部分及邻近水体内各主要元素的位置。你可在回复表格内夹附列出相关发展参数以及展示概念性设计及布局设置的草图。

	





13. 我们在第25(b)段提出兴建特色高架走道及1公里长的海滨长廊以吸引旅客。你就此等方案有何意见，或有否其他更好建议以提升该用地对旅客的吸引力？

	





14. 多少康乐活动(水上及陆上活动)会开放予公众(不论收费与否)？哪些康乐设施会属度假村旅客专享？就此两个使用者类别，你所建议的比例为何？ 

	





发展游艇停泊处

15. 在考虑第V部第28段的建议后，你会如何设计游艇停泊处，以满足尚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并促进游艇旅游？哪些是支援游艇停泊处营运必备的辅助设施？你可以在回复表格内夹附相关方案，内容可包括：(i) 停泊布局及可停泊的数目以及船只大小及类别；(ii) 游艇停泊处必备辅助设施的规模和用途类型。

	






16. 游艇停泊处将如何与旅游及康乐发展以及住宅发展产生协同效应？游艇停泊处将会采用哪种营运模式 - 会员制​​或有其他安排？

	





住宅发展

17. 在考虑第V部第29 – 30 段的建议后，你提议的多类型住宅组合(公寓、复式住宅和独立屋)会是如何，以辅助旅游及康乐以及游艇停泊处的发展？请提供该用地内此部分各住宅类型的拟议发展参数及位置。你可以在回复表格内夹附相关列表，列出不同住宅类型的发展参数(用地面积、地积比率、建筑物高度、房间面积及房间数目等方面)，亦可夹附展示初步概念设计及布局的草图。

	





畅达度

18. 你会否支持为该用地兴建一个公众渡轮码头？若支持，你认为图二所示的拟议位置是否一个好的选址？为了接载居民或游客，你认为从此码头开出的船只应该连接香港哪些位置至关重要？你会否建议利用现有渡轮航线？若果会，你会建议哪条航线而其新航行路线为何？另一方面，你认为日后的发展商为居民/游客营运私人渡轮服务会否有商业效益？

	





19. 就与南丫岛其他地区的连接，你是否同意兴建拟议小径，连接现有远足径，使该用地能与芦须城村／沙滩及索罟湾连接？你是否也同意我们另一建议，兴建行人径引领游人到一个能够俯瞰索罟湾景致的观赏点，而此径在途上能与现有的山径接驳？你认为还有其他连接的路径吗？

	





落实模式

20. 对于第VI部的拟议落实模式，包括(i) 透过公开招标让单一发展商取得该用地及邻近水体以进行综合发展，并负责因该发展而产生的工程费用，包括发展项目不可或缺，但在该用地以外的工程；(ii) 在大致完成法定规划程序后，政府会进行公开招标，并在批出标书后，政府会促成日后的发展商完成余下的法定程序，你有没有意见？

	





21. 如上文第32段所述，「双信封制」的招标方式比起传统「价高者得制」的优势之一为政府可审批技术(非标金)方案，而可更好评估投标者实现「毗临湖畔，背靠山领的高端度假村，并附设世界级游艇停泊处及低密度名贵宅第」定位的能力。你对于「双信封制」有没有意见？ 

	





22. 对比传统的一次性付款方式，你对于允许中标者可透过其他安排（例如分期付款但就一定比例的款额收取利息，引入收入或利润摊分安排但可付较低的垫支费用）? 就分期付款而言，您对应付利率（固定或浮动利率）和分期年数有何看法？对于收入或利润摊分安排，你对适当的垫支费用、收入或利润摊分的比例、时间和期限有什么意见？ 

	





23. 你对于第37段所载列的暂定推行时间表有何意见？你可以在回复表格内夹附你所倾向的推行时间表。

	





24. 你会如何分期发展此项目？你认为整个项目需要分多少期发展？而每期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及完成，而每期会包括哪些建议土地用途？

	





25. 你对于该用地的拟议建筑规约期限为6至7年有没有意见？你对于旅游及康乐发展、游艇停泊处发展及住宅发展有不同的建筑规约期限；以及旅游及康乐发展不能迟于游艇停泊处及住宅发展有没有意见？

	





26. 你对于土地契约的年期有没有意见？应该是普遍的50年吗？

	





27. 你对第38段中所建议的转让限制有何看法？你认为政府可采取哪些措施更好地确保旅游及康乐发展项目的长远管理及营运质素?即使住宅单位已出售予不同的业主后，仍可为旅游和康乐项目的长期管理和营运带来财务状况上的裨益(请参阅文件第39段)？例如，会否应要求中标者或其继承人需要自行管理和营运旅游及康乐项目至少一段时间，方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出售予第三方?

	








财务可行性及投资成本

28. 我们的顾问已作初步评估，倘若根据第V部所述的发展参数发展，发展项目在财务上是可行的。你是否认为拟议发展项目在财务上是可行的？有没有哪些元素以增加其价值？

	





29. 在该用地发展拟议设施及在该用地外进行必不可少的工程的建筑成本预计是多少(以港元计)？你预计此项目的回报(例如项目内部回报率、投资回本期、及/或其他相关财务指标)是多少？ 

	





其他相关事宜

30. 根据你的发展计划，你预计游客在该用地会停留多少天？你认为项目内的旅游及康乐元素或游艇停泊处每天可为用地带来多少旅客? 你会否提供一些行程范本供游客参考，以便他们亦能参观南丫岛现有的景点？

	





31. 如何透过与南丫岛其他地区甚至南丫岛以外地区的协作来扩大发展项目的影响力？例如，能否与南丫岛其他地区、邻近水体及其他离岛的现有及新景点结合以创造更大的影响力？如何透过发展该用地推广岛屿旅游？

	





32. 你会否提出在该用地采用城市设计元素／花卉布置／艺术装置？

	





33. 你会希望政府如何协助你在不同阶段进行发展？鉴于政府不会分担该用地内任何工程的款项，请告知我们能否作一些系统性上的改善或在用地外的一些其他工程作出协助，以增加你对此项目的投标兴趣?

	





34. 请分享你对政府如何促进游艇业及岛屿旅游在香港作进一步发展的见解及建议。我们会将其转交政府相关决策局和部门考虑。

	





35. 请问还有其他意见吗？

	






36. 选择不披露

(      ) 我／我们不同意政府向公众披露我们在意向书内提供的名称和意见。然而，我们得悉我们的意见将由政府用于集体分析，因此这些意见可能成为分析结果的一部分，而分析结果可能向公众披露。
	


确认

我们明白此邀请非资格预审活动，并非要将任何申请列入筛选名单或进行资格预审。有兴趣者若未提交意向书，将不会被禁止参与将进行的招标活动，或对其造成不利。我们同意邀请意向书文件中提供的所有资讯仅供参考。我们承认，邀请意向书文件内的任何内容，并不构成政府对当中所载资料的准确性、可靠性、完整性或实用性作出明示、暗示或推定的保证、声明或陈述。我们明白，政府不承担任何人因使用或依赖邀请意向书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而引致的任何责任。我们明白，政府保留更改本邀请意向书文件内容的权利，而无须事先咨询或通知。

我们确认及同意，我们须遵守与提交意向书的所有条件(本邀请书所订明者)。本公司／财团的资料如下：




	
	有兴趣者*
	财团*

	
	
	主要成员
	财团／公司其他成员

	名称：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邮地址：
	
	
	
	

	授权签署：

	
	
	
	

	获授权签署人姓名：
	
	
	
	

	获授权签署人身分：
	
	
	
	



* 如提交意向书的有兴趣者并非财团，有兴趣者只须填写及签署「有兴趣者」一栏。如意向书由提交意向书时已经成立的财团(「财团发展商」)提交，财团发展商须填写及签署「有兴趣者」一栏，而财团发展商的所有成员须填写及签署「财团」栏目下的相关分栏。如意向书由提交意向书时尚未成立的财团(「拟议财团发展商」)提交，所有拟议财团发展商的母公司只须填写及签署「财团」栏目下的相关分栏。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